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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信达会字（2022）第192号 

致：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接受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信达律师列席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下称

“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出具《广东信达律师

事务所关于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本《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本《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现行有效的《大悦城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基于对本《股东

大会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事实的调查和了解发表法律意见。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本次见证采取网络视频的见证方式。为出具本《股东大

会法律意见书》，信达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视频审阅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文件和资料。信达基于以下假设出具本《股东大

会法律意见书》：公司向信达提供的与本《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相关的文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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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均是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不包含任何误导性的信息，且无任何隐瞒、

疏漏之处。 

在本《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中，信达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事项发表法律意

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以及其他与议案相关的事实、数据的真实性

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信达同意将本《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随同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

一并公告，并依法对本《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鉴于此，信达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对

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实出具如下见证意见：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 2022 年 6 月 8 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作出决议召集。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6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称“会议通知”）。会议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

大会的现场召开时间、地点、方式、股权登记日、会议审议事项、提案编码、会

议登记方法、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等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 14:30 在北京市安定门外大街 208 号中粮

置地广场媒体中心如期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 2022 年 6 月 29 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以及 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29 

日 9:15—15:00。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与会议通知一致。 

经信达律师视频审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 5 名，持有

2,969,495,082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本总额的 69.2785％，其中参加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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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会议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 3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 

经信达律师验证，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行使

投票表决权的资格合法有效。 

2、参加网络投票的人员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 13 名，代表公司股份

303,291,43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758％，其中参与网络投票表决

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计 10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9,857,40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633％。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其身份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认证。 

综上，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表决和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委

托的代理人共 18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272,786,52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76.3543%。其中参与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计 13 人，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 19,859,60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633%。 

3、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信达律

师。 

4、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信达律师视频见证，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对公司已公告

的会议通知所列出的议案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投票表决，并按《公司章程》和

《股东大会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当场清点、公布现场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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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及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的表决权总数和统计数据。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资料，公

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提案表决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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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提案 同意股份数（股） 同意股份所占比例 反对股份数（股） 反对股份所占比例 弃权股份数（股） 弃权股份所占

比例 

是

否

通

过 

1.00 《公司 2021 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3,272,486,047 99.9908％ 87,101 0.0027% 213,373 0.0065％ 是 

2.00 《公司 2021 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3,272,486,047 99.9908％ 87,101 0.0027% 213,373 0.0065％ 是 

序号 提案 同意股份数

（股） 

中小股东同

意股份数

（股） 

同意股

份所占

比例 

中小股东

同意股份

所占比例 

反对股份

数（股） 

中小股东反

对股份数

（股） 

反对股份

所占比例 

中小股东

反对股份

所占比例 

弃权股

份数

（股） 

中小股

东弃权

股份数

（股） 

弃权

股份

所占

比例 

中小

股东

弃权

股份

所占

比例 

是

否 
通

过 

3.00 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3,272,697,4

20 19,770,506 
99.9973
％ 99.5513％ 87,101 87,101 0.0027% 0.4386％ 2,000 2,000 

0.000
1％ 

0.010
1％ 是 

序号 提案 同意股份数（股） 同意股份所占比例 反对股份数（股） 反对股份所占比例 弃权股份数（股） 弃权股份所占

比例 

是

否

通

过 

4.00 《公司 2021 年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 3,272,486,047 99.9908％ 87,101 0.0027％ 213,373 0.0065％ 是 

序号 提案 同意股份数

（股） 

中小股东同

意股份数

（股） 

同意股

份所占

比例 

中小股东

同意股份

所占比例 

反对股份

数（股） 

中小股东反

对股份数

（股） 

反对股份

所占比例 

中小股东

反对股份

所占比例 

弃权股

份数

（股） 

中小股

东弃权

股份数

（股） 

弃权

股份

所占

比例 

中小

股东

弃权

股份

所占

比例 

是

否 
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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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议案 
303,206,538 19,772,506 99.9713

％ 99.5614％ 87,101 87,101 0.0287％ 0.4386％ 0 0 0% 0% 是 

序号 提案 同意股份数（股） 同意股份所占比例 反对股份数（股） 反对股份所占比例 弃权股份数（股） 弃权股份所占

比例 

是

否

通

过 

6.00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贷

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3,253,634,014 99.4148％ 19,152,507 0.5852％ 0 0% 是 

序号 提案 同意股份数

（股） 

中小股东同

意股份数

（股） 

同意股

份所占

比例 

中小股东

同意股份

所占比例 

反对股份

数（股） 

中小股东反

对股份数

（股） 

反对股份

所占比例 

中小股东

反对股份

所占比例 

弃权股

份数

（股） 

中小股

东弃权

股份数

（股） 

弃权

股份

所占

比例 

中小

股东

弃权

股份

所占

比例 

是

否 
通

过 

7.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发行债务类融资产

品的议案 

3,271,714,4
20 18,787,506 99.9672

％ 94.6016％ 1,072,101 1,072,101 0.0328％ 5.3984％ 0 0 0% 0% 是 

8.00 关于公司开展金融衍

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3,272,699,4

20 19,772,506 
99.9973
％ 99.5614％ 87,101 87,101 0.0027％ 0.4386％ 0 0 0% 0% 是 

9.00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董

事、监事薪酬方案 
3,272,699,4

20 19,772,506 
99.9973
％ 99.5614％ 87,101 87,101 0.0027％ 0.4386％ 0 0 0% 0% 是 

序号 提案 同意股份数（股） 同意股份所占比例 反对股份数（股） 反对股份所占比例 弃权股份数（股） 弃权股份所占

比例 

是

否

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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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关于 2022 年度向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 
3,271,050,520 99.9470％ 1,736,001 0.0530％ 0 0% 是 

序号 提案 
同意股份数

（股） 

中小股东同

意股份数

（股） 

同意股

份所占

比例 

中小股东

同意股份

所占比例 

反对股份

数（股） 

中小股东反

对股份数

（股） 

反对股份

所占比例 

中小股东

反对股份

所占比例 

弃权股

份数

（股） 

中小股

东弃权

股份数

（股） 

弃权

股份

所占

比例 

中小

股东

弃权

股份

所占

比例 

是

否 
通

过 

11.00 
关于 2022 年度向联合

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 

3,271,050,5
20 18,123,606 99.9470

％ 91.2586％ 1,736,001 1,736,001 0.0530％ 8.7414％ 0 0 0% 0% 是 

12.00 关于 2022 年度对外提

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3,271,050,5

20 18,123,606 99.9470
％ 91.2586％ 1,159,001 1,159,001 0.0354％ 5.8360％ 577,000 577,000 0.017

6％ 
2.905
4％ 是 

13.00 
关于 2022 年度向项目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

度的议案 

3,271,050,5
20 18,123,606 

99.9470
％ 91.2586％ 1,736,001 1,736,001 0.0530％ 8.7414％ 0 0 0% 0% 是 

14.00 
关于向控股股东中粮

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授

信额度的议案 
302,221,538 18,787,506 

99.6465
％ 94.6016％ 1,072,101 1,072,101 0.3535％ 5.3984％ 0 0 0% 0% 是 

15.00 
关于 2022 年度在中粮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

贷款的关联交易议案 
296,000,664 12,566,632 

97.5954
％ 63.2773％ 7,292,975 7,292,975 2.4046％ 36.7227％ 0 0 0% 0% 是 

16.00 

关于 2022 年与中国太

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子公司开展

融资合作的关联交易

议案 

2,989,265,3
88 19,772,506 99.9971

％ 99.5614％ 87,101 87,101 0.0029％ 0.4386％ 0 0 0% 0% 是 

17.00 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3,272,486,0

47 19,559,133 
99.9908
％ 98.4870％ 87,101 87,101 0.0027％ 0.4386％ 213,373 213,373 

0.006
5％ 

1.074
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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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关于受托经营管理关

联交易的议案 303,206,538 19,772,506 99.9713
％ 99.5614％ 87,101 87,101 0.0287％ 0.4386％ 0 0 0% 0% 是 

序号 提案 同意股份数（股） 同意股份所占比例 反对股份数（股） 反对股份所占比例 弃权股份数（股） 弃权股份所占

比例 

是

否

通

过 

19.00 

关于修订《大悦城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议案 
3,272,699,420 99.9973％ 87,101 0.0027％ 0 0% 是 

20.00 

关于修订《大悦城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3,253,634,014 99.4148％ 19,152,507 0.5852％ 0 0% 是 

序号 提案 同意股份数

（股） 

中小股东同

意股份数

（股） 

同意股

份所占

比例 

中小股东

同意股份

所占比例 

反对股份

数（股） 

中小股东反

对股份数

（股） 

反对股份

所占比例 

中小股东

反对股份

所占比例 

弃权股

份数

（股） 

中小股

东弃权

股份数

（股） 

弃权

股份

所占

比例 

中小

股东

弃权

股份

所占

比例 

是

否 
通

过 

21.00  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3,272,556,1
20 19,629,206 99.9930

％ 98.8399％ 230,401 230,401 0.0070％ 1.1601％ 0 0 0% 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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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听取《公司 202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经信达律师视频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收到临时提案或新的提案。上述议案中，第 19 项、第 20 项属

于特别表决议案，已经投票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其他议案已经

投票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上述议案中需要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

计票的议案公司已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上述议案中，关联股东中

粮集团有限公司、明毅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已对第 5 项、第 14 项、第 15 项、第

18 项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已对第 16 项议

案回避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